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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亞洲大學(下稱本校)為前瞻未來發展，推動以學生為本位之創新教學，增進學生跨域

學習，提昇學生未來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士班學生在學期間至少應修畢128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包含校定通識課程，院、

系核心課程及一個所屬學系專業學程外，須至少選修下列任一跨域學習項目，包含: 

(一) 雙主修 

(二) 輔系 

(三) 跨學系專業學程 

(四) 跨領域(微)學分學程 

 即跨領域學分學程、跨領域微學程 

(五) 跨系專長學程 

(六) 跨系次專長 

(七) 就業學程 

(八) 自組跨領域學程 

 即自組跨領域學分學程、自組跨領域微學程 

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微學程：係指依據「亞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為研習或解決特定議

題所開設之跨校、跨院或跨系之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微學程；包含教育部AI聯盟開設之學分

學程。 

跨系專長學程：係指修畢各學系提供外系學生認識專業領域之模組化課程。 

跨系次專長：係指至少修畢所登錄之跨學系且同一學系三門以上之專業課程者。 

就業學程：係指依據「亞洲大學就業學程計畫作業規範」開設之就業學程。 

自組跨領域學程：係指依據「亞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經審查程序通過後，自組跨領

域學分學程或自組跨領域微學程之課程規劃。 

三、各院、系、通識教育中心應秉持「大一奠基生涯與探索，大二至大四發展專業」之原則，

應保留給學生跨域學習項目之學分不得少於30，並依下列規定規劃相關課(學)程： 

(一)院、系核心課程及學系專業學程總必修學分數至多65，學系選修課程至少24學分。 

(二)學系專業學程以至多27學分規劃；每系以開設二個專業學程為原則。 

(三)跨系專長學程以15至16學分規劃。 

國考學系為因應國考資格要求，學系得檢附國考必修之課程資訊，妥適規劃必修學分數

以專案簽請核准。 

四、各學系應輔導學生充分瞭解修課規定及跨域學習項目。學生須於大一上學期第13週前至

「學生資訊系統」完成跨領域學分學程、微學程或跨系專長學程意願調查。如需變更得

於大四下學期加退選前之每學期第13週前，逕至「學生資訊系統」提出變更申請。相關

記錄作為畢業審核之依據。相關學習項目申請方式及時程須依教務處公告內容辦理。 



五、若跨域學習項目之課程與已採認之學分重複，畢業學分數僅可採計一次。 

六、各系接受他系學生修讀學系專業學程或專長學程，以共同上課為原則；學生應及早規劃

修課順序，其選課權與所屬學系學生身份相同無特殊優先，惟學系得於預選後，因選修

人數過多專案增開新班，以維護課程品質。 

七、修讀「跨領域學分學程」、「跨領域微學程」和「跨系專長學學生程」之必修科目得選

擇按「百分計分制」或按「及格-不及格計分制(pass or fail)」登錄期末學習成績。 

選擇「及格-不及格計分制 (pass or fail)」計分之科目，不列入續領獎學金及學期學

業平均成績計算。 

學生應於教師完成期中成績登錄二週內，於成績系統自行擇定成績呈現方式，一經決

定，即不得變更，逾期未擇定者，悉按「百分計分制」計算成績。 

八、學生修滿申請學程之科目和學分，符合該學程之規範，將於畢業證書加註申請之跨領域

學程名稱。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